华中师范大学2023年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简章
 一、 申请条件及报名方式
（一）申请条件
[bookmark: _GoBack]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参加2023年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以下简称“学测”），且在语文、数学A、英文考试科目中任意一科成绩达到均标级以上的台湾高中毕业生。
（二）报名方式及时间安排
1.向学校提交申请
申请者须于2023年3月1日-31日期间登录祖国大陆普通高校依据台湾地区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报名系统（网址：https://www.gatzs.com.cn/z/tw），填写报名表，将《个人成绩查询授权委托书》（报名系统中下载）、学测成绩单、台湾地区居民身份证明件（正反面）、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正反面）、近期彩色免冠登记照等相关材料以PDF或照片格式上传至报名系统。
2.学校审核确认面试名单
学校成立专家组，对申请者的材料进行“即提交即审核”，于2023年5月5日前在报名系统中公布志愿初审结果，请报名者及时查看审核结果，关注我校本科招生网或微信公众号公告，并按时参加面试，我校不再以其他方式通知申请者本人。
3.面试安排
面试时间：2023年5月6日
面试形式：远程视频面试
具体面试时间和地点将根据考生报名情况而定，并在我校本科招生网进行公告。面试重点考察国情国史、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潜质及对所报学科（类）的兴趣爱好和认识程度等方面的内容。
二、 招生计划及专业
2023年我校计划依据台湾地区的大学“学测”及我校面试成绩招收台湾地区高中毕业生不超过50人，各专业（类）计划视报名情况酌情调整，考生可以从报名系统中查看招生专业并按要求填报6个专业（类）志愿。若生源不足，我校未完成招生计划将按相关要求进行志愿征集。
三、 录取规则
考生须于2023年5月15日-19日期间登录系统查询本人录取情况，并进行录取确认，否则，我校视为考生放弃我校录取资格。我校将根据学生确认情况、考生的面试成绩及专业志愿择优确定拟录取考生并在我校本科招生网公示。公示无异议的拟录取“台湾免试生”名单报上报系统，后续由海峡两岸招生服务中心及相关部门进行学籍电子注册，学校于2023年7月中旬寄发录取通知书。
四、入学与身体检查
（一）新生持《录取通知书》来校报到，报到时间以《录取通知书》上规定的时间为准。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应提前向所在学院请假，并获得批准。在规定时间内未报到又未请假者取消其入学资格。
（二）新生入校后，我校将核查其入学资格。凡不符合“台湾免试生”录取条件或弄虚作假者，我校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三）新生入校后，由学校进行身体检查，对不符合入学体检要求者，取消入学资格。
五、收费标准
我校按照国家规定和湖北省物价局核准标准确定学费和住宿费标准。学年制学费为人民币4500-5850元/人/年。我校将根据住宿条件的不同收取不同标准的住宿费用，一般为人民币800-1500元/人/年。
六、监督机制
学校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做好“台湾免试生”招生工作，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严格规范管理、加强信息公开。“台湾免试生”招生考核过程全程录像，专家名单临时抽签随机确定。
七、其它
（一）学生在校期间，按教育部及我校有关规定管理。
（二）学生在校学习实行学分制。按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修完规定课程、修满学分即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学校授予其相应学位。
（三）本简章经我校本科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并正式实施，未尽事宜由我校本科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八、联系方式
华中师范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152号华中师范大学东区本科招生办公室
邮编：430079
咨询电话：86+27+67863374、86+27+67861550（传真）
监督电话：86+27+67867080、86+27+67868009（纪委办）
电子邮箱：zb@c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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